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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项
目绩效评价报告

共青团安康市委

202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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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项目绩效评价
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意见》以及《中共安康市委 安康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

政策实施效果，按照《安康市财政局关于转发<陕西省财政项目

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的通知》（安财预〔2020〕23 号）

规定，2023年7月至10月，安康市财政局组织对 2022 年预防青少

年违法犯罪工作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

一、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深化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

意见，根据中共安康市委办公室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贯彻意见》的通知（

安办发〔2017〕22号）文件要求，完成年度考核目标任务，履行

好共青团职能，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

和谐，按6-35岁青年人数人均0.5元标准，市财政下达团市委补

助资金15万元（安财预[2022]35号），用于2022年预防青少年违

法犯罪工作经费，团市委当年支出14万元，2023年支出1万元,

专项资金当年执行率93%。

二、综合评价结论

经综合评价，团市委 2022 年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经费

项目的主要任务和绩效目标，项目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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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行业发展规划，立项规范，项目产出和效益较好，具有一

定的可持续性。

经评价，团市委 2022 年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经费项目

得分 95.74 分，绩效评价等级为“Ａ”。得分情况详见下表。

表 2022 年度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经费项目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项目决策 10 10 100％

项目实施过程管理 15 12.37 82.5％

项目产出 50 48.37 96.74％

项目效益 25 25 100％

综合绩效 100 95.74 95.74％

绩效评价得分：95.74 综合评价结果等级：Ａ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1）项目决策立项程序规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和《行政单位财务会计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据市委市

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贯彻意见》，

结合共青团部门职责，由书记办公会集体决策，设置项目目标，

测算资金额度，科学编制预算后报市财政局审定下达预算指标。

（2）项目实施过程管理规范，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

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按照财政预算批复金

额和项目目标进行专款专用，严格执行《行政单位会计核算制度》

《共青团安康市委财务管理制度》，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

虚列支出等情况。

（3）项目产出成本合理，2022 年预算资金 15 万元，完成

开展有关加强和改进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活动、青少年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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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动和法律援助、心理疏导、行为矫正等服务活动 30 场，

任务完成率 100％，资金执行率≥90%。

（4）项目收益效果明显，2022 年通过开展预防青少年违法

犯罪工作，对不断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优化青少年成长环

境，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率有着可持续影响力，青少年及其家庭

满意达到 100%。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

2022 年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经费预算严格按照“统一

领导、分级管理，整体设计、稳步推进，低效问责、高效激励，

客观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制订了《共青团安康市委财务管

理制度》，由主要负责人负总则，财务分管领导牵头，办公室为

责任科室，对项目预算绩效进行管理组织、指导，提高了资金的

使用效益与效率，体现了财政“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的管

理要求。

五、存在的问题

（1）专项资金未设置单独的项目，与单位经费一并核算，

导致专项资金管理存在一定漏洞。（2）绩效管理工作有待加强

，对于项目的产出数量、质量成本等指标需进一步分析和说明。

六、有关建议

我委将进一步规范专项资金管理制度，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

用；加强单位绩效管理，不断提升项目绩效意识，确保专项资金

绩效得到充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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